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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深

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大智造”、“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对华大智造 2024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情况

2022年 7月 26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深圳华大智造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638号）核

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41,319,475 股，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87.18 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3,602,231,830.50 元 ， 扣 除 与 募 集 资 金 相 关 的 发 行 费 用 总 计 人 民 币

317,677,388.48 元（不含增值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284,554,442.02

元。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截至 2022年 9月 6日公司此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深圳华大智造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IPO 企业首次发行股票验资报告》（毕马威华振验字第

2201281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参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表 1）。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1,818,699,671.28元，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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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扣除发行费后的实际募集金额 3,314,396,423.12

减：以前年度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注） 1,196,149,029.53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2,118,247,393.59

减：本年度使用的募集资金总额 326,141,457.94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 1,792,105,935.65

加：2024年度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26,593,735.63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1,818,699,671.28

注：包含以前年度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深圳

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经 2020年度董事

会审议通过，公司制定了《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并于第一届董事会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修订。公司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

规定，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并严格履行使用审批手续，以便对募集

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二）募集资金监管协议情况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的要求，对公司具体实施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司已与保

荐机构及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监管协议”）。监管

协议对公司及子公司、保荐机构及开户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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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此外，公司与武汉华大

智造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以及保荐机构于

2024 年 10 月 23 日签署完毕《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四方监管协

议》；公司与深圳华大智造销售有限公司、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

行以及保荐机构于 2024年 10月 23日签署完毕《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

户四方监管协议》。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4年 12月 31 日，相关募集资金银行账户的期末余额合计人民币

1,818,699,671.28元（其中包含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支出净

额人民币 85,526,060.01元）。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款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募集资金账号 账户类别 余额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盐田支行
755931193810888 募集资金专户 2,234,703.4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79320078801300002248 超募集资金专

户
385,007,993.6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田背支行
44250100001800003751 募集资金专户 1,763,876.95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

汉东湖高新科技支行
416180100100343236 募集资金专户 53,328,552.16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

汉东湖高新科技支行
416180100200116447 募集资金专户-

结构性存款户
326,000,000.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

汉东湖高新科技支行
416180100200112956 募集资金现金

管理专户
100,000,000.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

汉东湖高新科技支行
416180100200116704 募集资金专户-

结构性存款户
100,000,0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

岛分行营业部
532911356510909 募集资金专户 已注销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盐田支行
755931193810878 募集资金专户 160,374,221.6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盐田支行
75593119387800019 募集资金专户-

结构性存款户
60,000,000.00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福田支行
219227096551600003 募集资金专户 4,816,776.15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福田支行
211256121282600002 募集资金专户 98,149,420.1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东门支行
10859000000533602 募集资金专户 26,495,973.8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777075299009 募集资金专户 526,76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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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名称 募集资金账号 账户类别 余额

圳金港支行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福田支行
222256121282600001 募集资金现金

管理专户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深南中路中信大厦证券

营业部

30100200615 募集资金现金

管理专户
834.33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深南中路中信大厦证券

营业部

30100200615 募集资金专户-
收益凭证

200,000,000.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

汉自贸区支行
416230100100069962 募集资金专户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武汉分

行营业部
70160078801000006748 募集资金专户 555.56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武汉分

行营业部
9901013159 募集资金专户-

结构性存款户
200,000,000.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

汉东湖高新科技支行
416180100200122960 募集资金专户-

定期存款户
100,000,000.00

合计 1,818,699,671.28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2024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对照表”（附表 1）。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 2024年度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 2024年度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4月 24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二届监

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及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建设实施、募集资

金使用计划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且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并确保公司

经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使用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20亿元（含本数）的闲置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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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金及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20亿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存款类产品或保本型产品，上述额度自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单笔投

资期限不超过 12个月，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公司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对该议案

发表了同意意见。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余额为人

民币 1,086,000,000.00元，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 到期日
预期年化收

益率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武汉东湖高

新科技支行

武汉华大智

造有限公司

97天封闭式

产品

结构性存款 326,000,000.00 2025/2/5 1.30%/2.25%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武汉

分行营业部

公司稳利

24JG6977期
（三层看

涨）

结构性存款 200,000,000.00 2025/1/24 1.1%/2.15%/
2.35%

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深南中

路中信大厦

证券营业部

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信智锐盈系

列【232】期

收益凭证

（本金保障

型浮动收益

凭证）

收益凭证 200,000,000.00 2025/4/9 1.55%/3.47%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武汉东湖高

新科技支行

武汉华大智

造有限公司

96天封闭式

产品

结构性存款 100,000,000.00 2025/2/5 1.30%/2.25%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武汉东湖高

新科技支行

武汉华大智

造科技有限

公司 91天封

闭式产品

结构性存款 100,000,000.00 2025/3/3 1.30%/2.15%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盐田支

行

点金系列看

涨两层区间

91天结构性

存款

结构性存款 60,000,000.00 2025/2/28 1.30%/2.00%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武汉东湖高

新科技支行

大额存单购

买
大额存单 100,000,000.00 2025/3/29 1.80%

合计 1,086,000,0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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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公司 2024年度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公司 2024年度不存在将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

等）的情况。

（七）结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2024年度不存在结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公司 2024年度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 2024年度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公司 2024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对募集资金使用及

管理情况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形。

六、公司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分别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应在专项报

告分别说明

公司不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分别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情况。

七、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

结论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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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进行了审核，并出具《对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报告》（毕马威华振专字第

2502902号）。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公司专项报告在所有重

大方面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

作》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要求编制，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公司 2024年度

募集资金的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2024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证券发

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文件

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

义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违反相关

法律法规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肖少春 路明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止日期：2024年 12月 31日

编制单位：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注 1） 3,284,554,442.0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26,141,457.9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534,738,458.9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如有）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金额

（1）（注 2）

本年度投入金额

（注 4）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差额

（3）＝（2）-
（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

（4）＝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的

效益（注 3）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注 5）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华大智造智能制造及

研发基地项目
否 1,264,371,900.00 1,264,371,900.00 1,264,371,900.00 199,917,211.65 422,131,450.27 -842,240,449.73 33.39 2025年 6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基于半导体技术的基

因测序仪及配套设备

试剂研发生产项目

否 197,874,400.00 197,874,400.00 197,874,400.00 - 181,979,970.52 -15,894,429.48
100.00

（注 6）
2022年 12

月
4,629,462.19 否 否

华大智造研发中心项

目
是 297,843,000.00 297,843,000.00 297,843,000.00 10,130,103.71 85,427,403.33 -212,415,596.67 28.68

2025年 12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华大智造营销服务中

心建设项目
否 296,271,000.00 296,271,000.00 296,271,000.00 98,916,735.37 199,808,267.38 -96,462,732.62

100.00
（注 6）

2024年 12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华大智造信息化系统

建设项目
否 121,485,000.00 121,485,000.00 121,485,000.00 17,619,607.21 96,788,696.60 -24,696,303.40

100.00
（注 6）

2024年 12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350,000,000.00 350,000,000.00 350,000,000.00 -442,200.00 321,592,670.85 -28,407,329.15 91.88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小计 2,527,845,300.00 2,527,845,300.00 2,527,845,300.00 326,141,457.94 1,307,728,458.95 -1,220,116,841.05 4,629,462.19

超募资金投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否 不适用 227,010,000.00 227,010,000.00 - 227,010,000.00 -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超募资金 否 不适用 529,699,142.02 - - - -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2,527,845,300.00 3,284,554,442.02 2,754,855,300.00 326,141,457.94 1,534,738,458.95 -1,220,116,841.05 — — 4,629,462.19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华大智造智能制造及研发基地项目”募集资金投资进度较为缓慢，主要系该项目建设期间，建

筑幕墙施工因受风雨、高温等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施工进度有所延缓；此外，受内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公司经营发展策略

也在不断调整，对于该生产基地的定位和产线布局亦在审慎评估决策中，相应方案的调整使得整体建设进度稍晚于预期目

标。公司于 2025年 4月 28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

目延期、增加实施主体与实施地点及使用自有资金支付研发人员费用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华大

智造智能制造及研发基地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延长至 2026年 3月。本次延期未改变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实

施方式、募集资金投资用途，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具体内容详见《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增加实施

主体与实施地点及使用自有资金支付研发人员费用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公司 2024年度无此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 2024年度无此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 2024年度无此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定期存款和理财产品尚余 1,086,000,000.00元，其他理财产品均

已到期，定期存款和理财产品的本金及收益 1,275,848,025.11元已归还至公司的募集资金账户。审议程序详见本报告“三、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公司 2024年度无此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募集资金结余 14,610.46万元，分别为基于半导体技术的基因测序仪及配套设备试剂研发生产项目 1,664.24万元、营销服

务中心建设项目 10,296.62万元和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 2,649.60万元。鉴于公司募投项目“基于半导体技术的基因测序仪及

配套设备试剂研发生产项目”已投资完成，公司拟将上述募投项目予以结项。计划中的建筑安装工程和设备预备费支出，

因租赁的项目场地已具备项目实施条件，无需重复投资，从而产生结余。2023年 4月 23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将“基于半导体技术的基因测序仪及配套设备试剂研发生产项目”予以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营销服务中心建设项目的建设过程中，部分营销网点场地根据实际需求节省了场地购置费、设备购置费

的支出；同时，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了部分存款利息收入，公司亦通过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获得了一定的投资

收益，从而节余了部分募集资金。在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建设过程中，公司适时评估整体项目投入进度，结合业务需求，

在不影响项目建设的情况下，分阶段搭建信息化系统，现已达成项目建设目标。对于少量暂缓软件系统投入，公司后续将

根据业务需要择机以自有资金建设。公司于 2025年 1月 17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节余资金永久补流及部分募集资金专户销户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华大智造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华大智造营销服务中心建设项目”予以结项，同意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户，并将节

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2024年度无此情况

注 1：募集资金金额为首次公开发行 A股募集资金总额扣除相关的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



注 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 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注 4：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报告期内投入金额为负数，主要系收到供应商退款所致。

注 5：本报告期“基于半导体技术的基因测序仪及配套设备试剂研发生产项目”未达到预计效益，其主要原因系地缘政治影响，“基于半导体技术

的基因测序仪及配套设备试剂研发生产项目”海外收入同比下降所致。

注 6：“基于半导体技术的基因测序仪及配套设备试剂研发生产项目”、“华大智造营销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和“华大智造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

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尚有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因此，该等项目的期末投入使用进度公式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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